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就《2015 年结算及

交收系统（修订）条例草案》合并辩论发言（一）（只有中文） 

2015 年 11月 4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一月四日）在立法会会

议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修正《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条例

草案》第 5、12、14、17、21、23、27-29、33、36-38、40、41、43、44、

52、53、54及 64条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动议修正《条例草案》刚读出的条文。修正案内容已载列于发给各

位委员的文件内，以下我简介修正案主要的内容。 

 

  《条例草案》第 5条的修正案旨在澄清「零售活动」的定义包括在香

港或其他地方进行的活动，而条例任何有关「公众」的提述，是指香港的

公众人士。《条例草案》第 54 条的修正案订明收取储值金额或工具按金并

不构成经营《银行业条例》下的「银行业务」。《条例草案》第 64 条的修

正案厘清当持牌银行所发行的实体形式的储值支付工具的每张可储存最

高价值超逾$3,000，《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

附表 2所载尽职审查等规定将适用于该银行就上述储值支付工具的有关业

务。 

 

  我们建议在《条例草案》第 17 条加入的第 8ZZZJ 条，以更具体地列

明就持牌公司向公众发布关于储值支付工具的广告、邀请或文件的要求。 

 

  《条例草案》第 40 条的修正案旨在订明，在金融管理专员制定规例

前，亦须咨询储值支付工具持牌公司。另外，《条例草案》第 53条的修正

案是为订明，除非事先获金融管理专员的书面同意，储值支付工具发行人

必须在使用者提出要求后，尽快悉数赎回储值或工具按金，有关的合约应

清楚而显眼地述明有关的条款及细则。就此而言，根据就《条例草案》第

52条的修正案，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上诉审裁处可复核上述金融管理

专员的批准。 

 

  《条例草案》第 12、14、17、21、23、27、28、36-38、41、43及 44

条的修正案，旨在加入简易程序定罪的罚则，与条文中有关循公诉程序定

罪的罚则并行。 



 

  最后，《条例草案》第 23 及 29 条的修正案是为行文作技术修订。 

 

  主席，政府在拟备修正案期间，已审慎考虑法案委员会、业界和助理

法律顾问的意见。法案委员会支持上述修正案。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